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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声音

微
话题

观点
1+1整治哄抢行为

必须双管齐下
□斯涵涵

“带娃神器”不能成“坑娃利器”
□杨玉龙

“代骂林有有”是入戏太深
□苑广阔

【本期话题】

人脸识别
“现在上班刷脸打卡，工作时刷

脸打开手机、笔记本电脑，午饭时刷
脸支付，出差住酒店也得刷脸登记，
甚至上公厕取厕纸都要刷脸，这张
老脸是越刷越多，总感觉不对劲。”
有网友如此感慨。记者梳理发现，关
于公共场合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争
议和投诉正在增多。你怎么看？

旅游诚信指导价
五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旺季指

导价每人每晚220元起，车费为旺
季价每人每天65元起……日前，丽
江市文化和旅游局、丽江市旅游协
会发布了旅游诚信指导价。据了
解，此次丽江市发布的旅游诚信指
导价包括日均最低消费参考价格、
主要旅游产品地接诚信指导价。

（8月10日《北京青年报》）

近日，江苏盐城，张先生驾
驶的货车在盐城富安镇路段高
速上被追尾，装载的部分猪肉被
抛洒到高速路下的村庄，近7吨
猪肉被村民哄抢，损失近30万
元。8月9日晚，张先生透露，当
地政府告知其已追回部分猪肉
存在冷库。（8月10日中新网）

推车推，人力扛，连事故车
掉落下来的车厢后门也被人“顺
走”，张先生驾驶的货车被追尾，
货物倾翻已是不幸，那些一拥而
上的哄抢者更让他“无语凝噎”。

在哄抢的村民的眼里，那些
抛洒的猪肉不拿白不拿，这么多
人拿了还能都抓了不成？正是
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法不责
众”陋习，才出现了高速交警迅

速赶来喊话，却依然无果的哄抢
闹剧。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
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
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
千元以下罚款。”张先生损失近
30 万元，此起案件属于严重情
节，须依法严处。

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帮司机追
回部分猪肉，但法律赫然在上，
执法者交警也予以了现场警告，
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如果哄抢者、拒不交还他人财物
者得不到任何惩处，法律何以彰
显，哄抢闹剧会不会再次上演？

因此当地部门要加紧追查哄
抢者，在有视频、有目击者的情况下
应该不算难事，关键是要用法律手
段告诫民众，法治中国的每一个公
民都要知晓法律遵守法律，旧有的

“法不责众”在追求法治的当今社
会，已然行不通了。只有用现实案
例祛除“法不责众”的破窗效应，才
能树立法律的威慑力，法律也才能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

同时，当地政府也不妨借此案
例向村民开展道德宣传教育。“莫
以恶小而为之”“羞恶之心，义之
端也”“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
里”，提高村民的道德水平，不让
少数哄抢者坏了当地的名声，以激
起民众的道德心、荣誉感。既消除法
治盲点，又让道德文明归位，双管齐
下，杜绝类似哄抢事件再次发生。

巴克球、水弹枪、弹力软轴
乒乓球……这个暑期，被网络
社交平台带火的“网红”玩具，
成为不少孩子在家玩耍的新
宠。虽然名气大、买家多，但一
些“网红”玩具其实是粗制滥造
的“三无产品”，记者在调查中
发现诸多安全隐患。

（8月10日 新华网）

“网红”玩具虽能满足孩子
们玩耍的需求，但“网红”玩具
存在的乱象却也埋伏下“杀
机”。据记者调查，这类玩具大
多粗制滥造，无论是质量方面
还是销售环节，都存在诸多问
题。诸如，有的质量不过关，系

“三无产品”；有的产品未标注
适用年龄，无风险提示；电商销
售环节存在漏洞，没有年龄以
及潜在风险的提示。

毋庸置疑，玩具无关“网
红”，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全。以
风险提示为例，根据我国2014
年最新修订的《国家玩具安全技

术规范》，玩具必须标明适用年龄
并提示相关风险，对36个月以下
儿童可能构成危险的玩具应附警
告。但诚如上述，有的“网红”玩
具并没有相关风险提示，这就容
易让玩具埋下伤娃隐患。

规范“网红”玩具市场，确
有必要。一则，有必要强化市
场监管。应该认识到，无论是
线上还是线下，均应该杜绝监
管漏洞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
是，对于线上电子商务市场，依
然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于
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玩具生
产及销售全方位监管，对不合
规玩具取缔出市场，以推动玩
具市场健康发展。

二则，需要生产及销售环
节强化守法自律。生产厂家当
重视产品质量，严格执行“玩具
安全”系列国家标准，而这也是
最为基本的底线所在。而从销
售环节看，商家应注重销售质
量合格的产品，电商平台也应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

到审核责任，切实对消费者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唯有各环节守好
良心责任，玩具安全才有保障。

三则，网络社交平台对“网
红”玩具也应理性鼓吹。不必讳
言，网络社交平台对玩具吹捧的
作用不容小觑，但是也应该做好
这些玩具的安全性宣传。据报
道，多地发生“网红”玩具伤人事
件，如，弹力软轴乒乓球，商家描
述其为“儿童自练神器”，但又细
又硬的软轴容易伤人。其实，网
络平台应该做好相关知识的普
及，提请消费者的注意。

另外，消费者在购买玩具时
也有必要睁大眼睛。诚如专家建
议，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应注意看
标识、看质量，还须注意“年龄合
适、材质无毒、避免误吞、边缘圆
钝”。当然，孩子在玩玩具时，更
重要的是尽到监护责任。毕竟，
无论什么样的玩具，任由孩子自
己玩耍，家长的疏忽，均有可能给
孩子带来伤害，家长尽责才能免
于孩子受伤害。

当前，由于刑法针对冒名上学
行为缺乏专项罪名，追究冒名上学
者及其他关联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只能适用伪造国家公文、证件、印章
罪，或者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等罪
名。而在以往的案例中，鲜有冒名
上学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绝大多数
其他环节的责任人，也大多仅被追
究政纪责任，担刑责的只是极少数。

——新京报：《推动冒名顶替上
学入刑，守护考生“前途安全”》

生命在于运动。一个健全的
人，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内涵，
还要有健康的精神和强健的身体。
正如钟南山院士表示，“体育锻炼要
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
一部分。”让健身“打卡”成为新时代
新风尚，天天都将是“全民健身日”。

——北京青年报：《让健身“打
卡”成为时代新风尚》

最近，都市剧《三十而已》
大火，剧中林有有这个角色，因
为插足顾佳、许幻山的婚姻而
惹得网友众怒，记者在网上看
到，不少入戏太深的网友边看
边拿起了拖鞋，就差没把林有
有从电视剧里拖出来打。而这
几天，有网店店主似乎从中嗅
到商机，上架了“10元一小时
骂林有有服务”，并标明“没骂
爽不要钱”。很多网友认为，此
举为商家噱头，“大可不必”。

（8月7日《扬子晚报》）

电视剧《三十而已》大火，
说明原著写得好，编剧编得好，
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这是
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部
分观众入戏太深，乃至从网络上
购买“代骂林有有”“陪骂林有
有”服务，反而成为这部剧的“戏
外败笔”。虽然说一些精明的网
络商家推出这样的网络服务，
也不甚厚道，有打法律与道德
擦边球的嫌疑，但更加值得对

此进行反思的，显然还是那些
购买这种另类服务的观众。

剧中人物的所作所为，确实
令人不齿，乃至犯了众怒，但这
毕竟只是电视剧，是在演戏，我
们看看也就算了，不能因为简单
的“代入感”就对电视剧中的人
物生出憎恶之心，这是部分观众
情感泛滥、理性不足的体现。尤
其是，一些观众跑到剧中人物扮
演者的微博下面进行辱骂，更是
大错特错，我们应该感谢演员的
生动演绎给我们贡献了一个精
彩的电视剧角色，但是不该把她
和剧中的角色画上等号。

人是有感情的，人在观看影
视剧的过程中对其中的角色产
生好恶，也是一种很正常的感
情，但是当一集电视剧结束的
那一刻起，我们就应该从电视
剧带给我们的虚拟中走出来，
回归现实，回归我们自己的生
活。我们当然可以从电视剧中
的故事，剧中人物的遭遇观照我
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得出对我

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明明知道电视
剧是虚构的，却花钱找人“陪骂”“代
骂”，显然是一种过犹不及。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
管是“代骂”还是“陪骂”，从本质
上来说都是一种网络暴力，只不
过网络暴力的受害人是一名电视
剧中的虚拟人物。那么，如果现
实中，乃至我们的身边也出现了
林有有这样的人物，网友的这种
网络暴力，就会转移到他们的身
上，造成现实中的危害。这方面的
例子，近年来已经多次发生了，教
训足够深刻，值得我们好好汲取。

像这种影视中的故事、情节、
人物，当然可以吐槽，但更适合作
为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朋友之间
聊一聊，发表一些观点，发泄一些
看法，也就算了，入戏太深，对自己
不好，对他人也不好。正如有网友
所说，一些人入戏太深的表现，甚
至会影响影视剧的创作：编剧或导
演要么故意打造这种人物，以赢得
关注，要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
就是规避这种人物，避免被骂。

@流浪诗人：人脸识别技术被
滥用，需尽快推进专门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为个人信
息提供系统性、体系化的保护。必
须加快立法步伐，通过建立个人信
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惩
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
个人信息织一道“防护网”。

@从前慢：人脸识别技术被应
用于公民信息管理，公民信息泄露
的安全“碎片化”风险可能上升变
成“系统性”，“被动性”则变成“主
动性”，如随机获得任何陌生人的
人脸信息基础数据，便可以从海量
视频信息系统中，比对还原生成个
人系统的行踪信息，任何人都将是

“透明”。对技术的应用需要对其
社会伦理的适性进行预估与判断，
有节制地加以运用，更好地维护个
人隐私安全和社会基本秩序。

【下期话题】

穿戴民族服饰上班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

府景洪市8月9日发布了《景洪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景洪市民族服饰着
装暂行规定的通知(景政规〔2020〕4
号)》。其中第六条规定：景洪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每周
上班期间穿戴民族服饰原则上不得
少于2天。通知的第七条还规定：景
洪市四套班子和各乡镇（街道、农场、
管委会）、市直各单位领导干部，在参
加全市性重要会议、节日庆典、重要
接待和外出参加重要活动时，应当穿
戴民族服饰，并带头在工作时间穿戴
民族服饰。你怎么看？

远离宰客陷阱
□李英锋

尽管旅游诚信指导价并非具有
强制属性的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
价，仍然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畴，但
对于维护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旅游市场健
康发展，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旅游诚信指导价就是一种集体
自主定价，是一种行业自律、自我规
范、自我服务，且该指导价涵盖了住
宿、餐费、交通、门票等多个核心旅
游服务项目，为旅游业经营者定价
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旅游诚信指导价还是一种消费
保护价。相关旅游服务产品的诚信
指导价各有其标准，消费者无须货
比三家，就能判断出某个商家、某款
旅游服务产品的定价是否“诚信”，
是否“靠谱”，进而据此做出消费选
择。旅游诚信指导价可以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
易权，让消费者远离“天价X”宰客
陷阱。

旅游诚信指导价更是一种维权
参照价。当发生消费争议、纠纷时，
旅游监管、市场监管、公安、消协、法
院等维权责任主体完全可以参照旅
游诚信指导价进行调查、调解、判
决，让消费者感受到更多公平正义。

当前，旅游业仍处于恢复阶段，
仍面临着不少困难，丽江市推出的
旅游诚信指导价给游客吃下了一颗
明白丸、定心丸，也给当地的旅游环
境加了分，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有
助于旅游业“育新机”“开新局”。

市场会认可吗
□毛建国

相信丽江在出台“诚信指导价”
之前，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市场调查，
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并不是拍脑袋
作出的决策。可旅游市场毕竟是一
个竞争型市场，商家有着自主定价
权。“诚信指导价”，诚信在前，指导
在后，如果一家市场主体在价格上
并没有签订协议、作出承诺，自行定
价，似乎也谈不上“不诚信”。顾名
思义，“指导”不好强制性要求，万一
商家不听招呼怎么办？

再者，即便把“指导”变成“指
令”，商家执行了“诚信指导价”，
可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幺蛾子”飞
出来。正如有些网友担心的，商
家会不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做
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正如旅游市
场诟病已久的“低价游”现象，会
不会出现二次收费、附加收费、隐
藏 收 费 ，甚 至 直 接 降 低 服 务 品
质？尤其到了旺季，出现“一房
难求”等现象时，市场主体真能经
受住诱惑吗？

旅游市场会认“诚信指导价”
吗？答案是，想要重塑游客的信
心，需要但不止于这样的努力，更
重要的是拿出行动，落实到改变
上。这也提醒各个旅游城市和景
区，要真正做到以游客之心为心，
把工作做在前面，不要等到退潮时
成为“沙滩上的裸泳者”。


